
106年 12月 31日止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計算明細表 

（第 C5頁） 

 
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D）計算式： 

 
一、股利或盈餘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為零者： 

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    元(D)＝股利或盈餘分配日營利事業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

＿  ＿    元(C) ×分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  ＿    元(X)÷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累積未分配盈餘 

＿        元(Y)。 

 

二、股利或盈餘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非為零者：註：股利或盈餘分配日非僅一個日期時，請續填報三。 

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   元(D)＝分配予非居住者股東之抵繳稅額＿＿    元(I) ×2 ÷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 ＿%(Z)。 

 

其中分配予非居住者股東之抵繳稅額 ＝＿       ＿元(I)(分配日:  年  月  日)，計算公式如下： 

     (一)抵繳稅額＝【股利或盈餘分配日營利事業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    元(C) ×分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__________元(X)÷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累積未分配盈餘＿＿＿    元(Y)×分配日非

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 ＿%(Z)】×1/2＝＿＿＿    元。 

(二)抵繳稅額上限＝非居住者股東獲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10％×1/2＝分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

_________元(X)×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 ＿%(Z)×10％×1/2＝＿＿    元。 

(三)取(抵繳稅額；抵繳稅額上限)較小者，填入(I)欄。 

 

三、股利或盈餘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非為零，且股利或盈餘分配日非僅一個日期時，在後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分配予非居住者股東之抵繳稅額     元  

(J) (分配日:  年  月  日)及當年度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元(D)，計算公式如下： 

      (一)抵繳稅額＝【在後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營利事業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    元(C1) ×分配屬已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__________元(X1)÷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累積未分配盈餘＿＿＿    元(Y1)×

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 ＿%(Z1) 】×1/2＝＿＿＿    元。 

(二)抵繳稅額上限＝非居住者股東獲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10％×1/2＝分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

_________元(X1)×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 ＿%(Z1)×10％×1/2＝＿＿    元。 

(三)取(抵繳稅額；抵繳稅額上限)較小者，填入(J)欄。 
 

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   元(D)＝【依二之公式計算在前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分配予非居住者股東之抵繳稅額＿＿    元(I) ×2÷

在前之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 ＿%(Z)】 + 【依三之公式計算在後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分配予非居住者股東之抵繳稅額           元(J) ×2 ÷在後

之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 ＿%(Z1)】。 

填表須知： 

1.「105年 12 月 31日止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A)」欄，請填報經稽徵機關核定之 105 年 12月 31日止已實際繳納之各

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尚未核定者，填寫申報數。 

2.若營利事業當年度有以 89 年度至 98 年度提列之法定（特別）盈餘公積轉回保留盈餘辦理分配者，得依財政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010700 號令

加回已繳納未分配盈餘稅，一併列入填報。 

3.「106年 1月 1日至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已實際繳納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B)」欄及「股利或盈餘分配日之次日至 106年 12月 31 日已實際

繳納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E)」欄，請分別填報 106 年 1 月 1 日至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及股利或盈餘分配日之次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已實際繳納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合計數，即以自行(含自動更正)申報繳納之稅額【106年度申報書(以下略)第 10頁第 16 欄】、繳納經稽

徵機關調查核定補徵之稅額【第 10 頁第 17 欄】及以結算申報應退稅額抵繳之金額【第 10 頁第 24 欄】之合計數，再減除經稽徵機關調查核定減少稅額【第 10

頁第 33欄】後之金額填寫。 

4.計算式一、二填報說明如下： 

 (1)「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Z)」欄，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 4 位為止，並以百分比表示；惟於計算「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

額(D)」欄、「抵繳稅額」欄及「抵繳稅額上限」欄時，請以連除(乘)方式計算至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一及二(一)、(二)之「分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X)」欄，請依第 11頁 105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第 24欄】＋【第 24a

欄】金額填寫。 

 (3)一及二(一)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累積未分配盈餘(Y)」欄，除當(105)年度之盈餘及 105年度或 106年度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產生之保留盈餘淨增加數為未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盈餘外，其餘皆視為已加徵之盈餘，並以營利事業自 87 年度或以後年度

之盈餘累積未分配部分為限；如本（105）年度盈餘為正數，請依第 11 頁 105 年度盈餘分配表或虧損撥補表【第 11 欄】＋【第 11a欄】金額填寫；如本（105）

年度盈餘為負數，請依第 11 頁 105年度盈餘分配表或虧損撥補表【第 11 欄】＋【第 11a 欄】－【第 12欄虧損金額由第 11欄及第 11a 欄盈餘彌補之金額】

金額填寫。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前若有調整保留盈餘而影響 87 至 105 年度之累積未分配盈餘者，並應一併列入計算。 
5.計算式三填報說明如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非僅一個日期時，始需續填報三。 

 (1)「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Z1)」欄，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 4 位為止，並以百分比表示；惟於計算「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

稅額(D)」欄、「抵繳稅額」欄及「抵繳稅額上限」欄時，請以連除(乘)方式計算至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三(一)、(二)之「分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X1)」欄，請依第 11頁 105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第 28 欄】＋【第 28a 欄】

金額填寫。 

 (3)三(一)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累積未分配盈餘(Y1)」欄，等於二(一)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累積未

分配盈餘(Y)」欄減除二(二)之「分配屬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利或盈餘淨額(X)」欄。 

 (4)三(一)之「在後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營利事業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C1)」欄，等於二(一)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日

營利事業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C)」欄減除二之「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D)」欄，及加計兩個

股利或盈餘分配日之期間中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 

6.計算「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D)計算式」時，如股利或盈餘分配日營利事業已實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

額，大於同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應以帳戶餘額為限，計算式之 C欄請依股利或盈餘分配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填報。 

7.採特殊會計年度之營利事業，本表填報期間應與結算申報書所得期間一致。 

 

105年 12月 31日止已實
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
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餘額 

(A) 

106年 1月 1日至股利或
盈餘分配日已實際繳納 
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 

(B) 

股利或盈餘分配日營利
事業已實際繳納之各年
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餘額 

（C）=(A)＋(B) 

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
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D） 

股利或盈餘分配日之次
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已
實際繳納未分配盈餘加
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稅額 

(E) 

106年 12月 31日止已實
際繳納之各年度未分配
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餘額 
(F) ＝（C）－（D）＋(E)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分   局 
稽  徵  所 
收 件 編 號 

 

第 1 聯 正聯 (稽徵機關存查)  
第 2 聯 副聯(供掃描建檔用，各項數據務請填寫清楚) 

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免填本頁次。 

 


